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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757）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本 公 告 是 由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 」） 依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10B 條 作 出 。  

 

以 下 所 附 是 本 公 司 按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規 定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在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網 頁 刊 發 的 公 告 。  

 

 

 承 董 事 會 命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王 君 偉  

 

 

香 港 ，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譚 文 華 先 生 (主 席 )、許 祐 淵 先 生、譚 鑫 先 生 及

王 君 偉 先 生；而 本 公 司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符 霜 葉 女 士、王 永 權 博 士 及 張 椿 先 生 。 

 

 

 

 



 
   當日重大訊息-第二上市（櫃）公司（含TDR）

(上市公司)陽光能源

外國發行人重大訊息 

公司代號 9157

公告序號 1

事實發生日 民國104年12月19日

公司名稱 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旨 公告本公司將於12月19日於「2015證券市場博覽會」中召開法人說明會

發生依外國發行人所

屬國及上市地國法令

規定應即申報之重大

情事

符合條款第五條第23款 

事實發生日：104/12/19 

發生事由： 

1.召開法人說明會之日期：104/12/19 

2.召開法人說明會之時間：14 時 00 分 

3.召開法人說明會之地點：台北世界貿易中心展覽三館 會議室E (台北市松壽路6號) 

4.法人說明會擇要訊息：本公司參加臺灣證券交易所舉辦之「2015證券市場博覽會」，並將 

於法人說明會中就本公司已公開發佈之財務數字、經營績效等相關資訊做說明。 

5.其他應敘明事項：會議相關資料將依規定揭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 

完整財務業務資訊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之法人說明會一覽表或法說會項目下查閱。 

其他  


